
关于《新疆库尔勒市哈满沟河道采砂规划（2025-2028年度）》、《新疆库尔勒市和什力克河河道采砂规划（2025-2028年度）》

的起草说明

我局起草了《关于审批<新疆库尔勒市哈满沟河道采砂规划（2025-2028年度）>、<新疆库尔勒市和什力克河河道采砂规划（2025-2028年度）》的请示>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制定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制定的必要性：随着经济发展，建筑等领域对砂石需求激增，而河道砂石既是重要建材资源，也是河床的关键组成部分。无序采砂会破坏河床形态、掏空河堤基础，削弱河道行洪能力，还会损毁水生生物栖息地、污染水质，危及桥梁、堤防等涉河设施安全，直接影响公共安全。规划能依据法律法规，结合河道冲淤演变、砂石储量等情况，科学划分禁采区与可采区，明确开采总量、方式及期限，将采砂与河道整治结合，既排除泥沙淤积之害、合理利用资源，又能规范开采秩序、强化监管依据，最终实现河势稳定、防洪安全与生态保护、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。

（二）解决主要问题：可解决无序采砂致河床破坏、行洪能力降、生态受损等问题。其明确禁采与可采区域、开采量及方式，规范秩序、强化监管，实现河势稳、防洪安与生态经济协调。
二、制定依据
1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新水办〔2020〕133号）。

2、《河道采砂规划编制与实施监督管理技术规范》（SL/T423-2021）。
起草规范性文件过程中不同意见和协调情况 
已征求库尔勒市发改委、林业和草原局、自然资源局、应急管理局、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、巴州生态环境局库尔勒市分局意见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库尔勒市水利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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